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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5日
■ 35周早產男嬰遺體送抵

殮房，安放於特別貯存
櫃的特大格內

2008年12月16日
■一具龐大遺體送抵殮房

，放入同一屍格內，嬰
屍放在龐大遺體的腿上

2008年12月19日
■龐大遺體被家屬提走
2009年1月2日
■殮房技術員每月例檢時

，發現遺失嬰屍，殮房
員工自行搜索

2009年1月5日
■醫院管理層於下午接獲

殮房員工報告，即時報
警

2009年1月6日
■院方下午會見家屬，鄭

重道歉。殮房主管被訓
示，將兩屍放在一格的
員工被暫時停職

【本報訊】記者陳耀強報道：東區醫院男
嬰屍體 「不翼而飛」事件，有律師指出，事件
中的男嬰雙親可分別從民事及刑事途徑作出控
告，但能否入罪以及可索償金額則須視乎警方
的調查結果，以及醫生的精神科報告。

律師黃國桐表示，事件中的死者雙親可雙
管齊下，分別從刑事及民事途徑作法律指控。
他指出，刑事方面，死者父母須先行報警求助
，待警方調查過後，如果證明有人在處理屍體
上，有重大疏忽，即可構成非法處理屍體罪名
，須由管理殮房或處理屍體的人士負責，但如
果證明為處理人員無心之失，則無法入罪，而
控方則須從民事途徑索償。

民事方面，黃國桐認為死者父母可從感受
上索償，理由是因有關人員的疏忽處理，令控
告人精神受困擾，所以需要向院方及醫管局索
償。至於男嬰父母一旦勝訴，可獲的賠償或金

錢賠償，則要視乎控告者受精神損害的程度，
以及精神科醫生的報告。不過，他表示以往較
少類似案件，所以有關方面在審理時，應該沒
有特別的先例可循。

另訊：臨床心理學家李桂儀認為，當嬰兒
死亡後，家人普遍希望可為遺體進行安葬儀式
，但是，若嬰兒遺體失蹤了，會對父母造成
「係人力控制範圍外，再損失一樣嘢」的感

覺。
她表示，因父母與嬰兒的聯繫感較大，覺

得嬰兒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因此事件對父母
的打擊將是最深的。問到遺體遺失會否令家人
較易患上抑鬱症等情緒病，她回應說要視乎他
們的心理狀態，若以往曾有類似的創傷經驗，
打擊自然會較大。她強調，雖遺體遺失事件發
生的日子尚短，但若父母有情緒問題，應尋求
專業人士的協助。

【本報訊】對於今次有嬰屍離奇人間蒸發，有
從事殯葬業者亦嘖嘖稱奇。他說，到醫院殮房或公
眾殮房領屍體有一定程序，前者在醫院因病去世，
有醫生證明 「沒可疑」，他們便可直接收領屍體送
往殯儀館；若事主在家去世或遇意外猝死，便要送
公眾殮房交由法醫確定死因是否有可疑。

對於有傳言嬰屍曾與成年人屍體擺放在凍櫃，
是否遭誤導 「一起領走」。他表示，領屍程序是死
者家屬出示院方或警方的 「領屍紙」，由當值職員

核實死者身上所繫條碼後，才能領取屍體。當遺體
送抵殯儀館後，因要擇日出殯，會即時送往雪庫，
當打開屍袋時，無可能不發現「一屍兩命」的情況。

過往惟一出錯的地方是 「領錯屍」，主要在認
領過程中犯錯，但絕不會將一名嬰屍當作成人領走
。他坦言，在認領屍體時，家屬會因傷心過度，未
及細心察看死者遺容而領走，但周歲嬰兒的屍體，
任何人也可憑肉眼判斷出來，絕不可能弄錯而 「買
一送一」。

【本報訊】記者宋佩瑜報道：對於東區醫院
遺失一名男嬰的遺體，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
席李國麟認為院方犯了嚴重的錯誤，對事件感到
震驚及不可接受，但目前最重要是有關方面盡快
尋回男嬰遺體和安葬，讓悲傷的家屬盡早釋懷。

李國麟認為，經過處理的遺體運到醫院殮房
存放時，必定經過詳細核對，並有良好的監管和
保管，無理由會遺失遺體。他又說，醫院員工應
即時呈報醫院管理層，決定如何處理事件，並促
請院方檢討，改善處理遺體的程序，避免同類事
件再發生。

曾調查富山殮房遺體調包事件的獨立委員會
主席尹志強認為，醫院殮房出錯機會應該較公眾
殮房低，不排除事件涉及人為疏忽： 「如果現在
仍發現有遺體不見了，我覺得匪夷所思，在程序
上如果依足（指示）的話，不應再出錯，東區醫
院已經實行了電腦化條碼系統，仍然出現問題，
我覺得如果真的話，人為疏忽機會高一點。」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鄭家富認為，事

件匪夷所思，醫院殮房存放屍體的數目較公眾殮
房少，處理上應該比較謹慎和仔細，事件令人擔
心，是否與醫管局節省資源有關。他將於下周三
的立法會大會上動議辯論，要求討論近期多宗涉
及醫療事故投訴的機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表示，
難以接受和理解。他指出，一般醫院存放遺體的
地方保安不會特別嚴密，估計遺體可能與成人或
較大的遺體一起存放時，被一併處置。他說，現
時最重要是院方與警方合作，盡快找回遺體。

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兼醫學界議員梁家騮
表示，今次事件顯示了院方處理屍體的程序出現
了問題，過程中不排除有人蓄意拿走遺體；又由
於嬰兒遺體體積細小，可能被人誤作截肢標本處
理；或者連同放在同一格的屍體一齊被運走。他
建議，屍體包裹外應貼上較大的標貼，以資識別
，或加裝電子感應系統，萬一有人錯誤移動遺體
，可第一時間發現，員工亦應該小心分開處理截
肢標本和嬰兒遺體。

東區醫院遺失的嬰兒屍體，是一名三十五周
就早產、出生不到一天就夭折的男嬰。他在上月
十五日被送到醫院殮房，放置在專門停放特別屍
體的貯存櫃內。

三日後員工才報上級
到了十六日，另一名體型龐大的死者被運到

殮房，有職員卻在殮房並不擠迫的情況下，將兩
具遺體存放在同一屍格內。三日後，體型龐大的

遺體被領走。
直至上周五，殮房工作人員進行例行點算時

，卻發現嬰兒屍體不翼而飛，事件懷疑涉及人為
疏忽。有員工自行尋找不果，到周日下午才向管
理層報告，院方決定報警求助，並向醫管局呈報
事件，案件已交由東區重案組跟進，暫時列作求
警調查案處理。院方員工則避談嬰屍失蹤事件。

東區醫院行政總監任燕珍表示，嬰兒遺體被
放在另一具遺體的大腿上，兩具遺體由獨立屍袋

包好，並有標籤，屍格外亦有兩個不同標籤，顯
示有兩具遺體。她強調，房內雖沒有安裝閉路電
視，卻有完善的保安系統，殮房亦有安排分別供
死者家人和員工使用的門口。

發放遺體員工暫停職
她承認，有員工的反應與警覺性不夠高，處

理事件手法亦不當，遲報遺失遺體的殮房主管已
被訓示，而另一名發放遺體的員工則因未做足步
驟而被暫時停職。她強調，院方一直不同意同一
屍格內存放兩具遺體的做法，但知道員工有此習
慣，院方已要求員工遵守規定。

據了解，殮房職員要核對遺體的身份資料，
包括死者的姓名、身份證號碼等，才將遺體放入
停屍格，家屬認領時，亦需再度確認遺體身份。
問到嬰兒遺體是否與體積龐大的屍體一起被領走
，她回應說電腦資料顯示，男嬰遺體仍在院內，

但詳情仍有待警方調查。院方已聯絡各間殯儀館
，警方亦多次搜索醫院與殯儀館，但目前仍未找
到遺體下落。院方昨日已約見家屬，向他們解釋
事件與致歉，並成立跨部門團隊支援男嬰家人。
男嬰家屬要求尋回遺體，任燕珍承諾院方會繼續
搜尋遺體下落，直至警方另有通知為止。

周一嶽坦承事件嚴重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對遺失男嬰遺體事

件的發生感到極度遺憾，並對男嬰家人致以最深
切的慰問。他說， 「現時最重要的是醫管局與醫
院方面與警方合作，查明原因，盡快作出交代，
並向有關家屬解釋事件因由，安排適當的輔導及
跟進。」他強調這是嚴重的醫療事件，已責成醫
院管理局徹查事件，找出犯錯原因及提出補救方
法，避免同類事件發生。

【本報訊】多名從事殮葬業的人員昨晚致電電
台評論事件，現於政府公眾殮房工作的聽眾梁先生
表示，事件涉及 「屍疊屍」，懷疑有人將嬰屍誤當
作是同一屍格內大人遺體的陪葬物，一起送交殯儀
處理，以致嬰屍失蹤。

曾在大埔一間醫院任職外判清潔及運送工作的
聽眾許先生則稱，從未見過有遺物隨遺體送入殮房

，故覺得嬰屍被當作陪葬物的可能性不大，他反而
估計是殮房有人為出錯。他稱醫院運送屍體有程序
規定，護士在病房內核實遺體身份才送交殮房人員
，遺體入殮房時要紀錄遺體資料並寫在一張卡上，
就算是兩個遺體要放在同一屍格內，屍格外也應貼
有兩張卡，所以員工若有依足程序在每個步驟核實
卡上資料，不會發生失去遺體事件。

東區醫院爆出聳人聽聞的遺體失蹤事件，一名早產夭折男嬰遺體，
在醫院殮房內不翼而飛，事件懷疑涉及人為疏忽。但院方卻在發現失蹤
後第三日才報警，危機處理能力令人質疑。事件拖延至今，仍未尋回嬰
兒遺體。有傳言稱遺體遭錯誤認領，但殯儀館負責人予以否認。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非常關注事件，已責成醫院管理局徹查。

本報記者 黃雪峰 梁衍衡

或誤當大人屍體陪葬品或誤當大人屍體陪葬品

殯葬業者亦嘖嘖稱奇

議員：
令人震驚不可接受可從民事或刑事索償

律師：能否入罪視警方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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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醫院行政
總監任燕珍說，嬰屍
被放在另一具遺體的

大腿上，兩具遺體
由獨立屍袋
包好，並有
標籤

▲醫院內的殮房辦事處
（本報攝）

▲東區醫院的嬰屍失蹤案，已由重案
組接手辦理

（梁衍衡 攝）


